<< 台南區眾召會讀經小排參讀小品 >>
大衛王位的末期
	  大衛是合乎神心的人，給神有路開始君王時代，為著神要來的基督，建立神在地上的國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大衛在那惡者試誘他的重要時刻，沒有極力的控制他的情慾，卻沉溺於其中，而犯了粗鄙的罪，得罪神到了極點。  
這因素使他失去神所賜給他之國的十二分之十一，撒下了所羅門敗壞的種子，結果失去了神所賜的國；也種下他後裔在君王職分上的敗壞，結果失去聖地，聖民也被擄，分散到全地直到今時。
撒母耳記的這段歷史，值得一再作為我們的鑑戒。  << 編者 10/03/2010 >>


讀經：撒下廿一～廿四(略)
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們要來看大衛王位的末期。在二十一章一至十四節大衛為百姓處理饑荒的事。大衛年間有饑荒，一連三年；大衛就求問耶和華。大衛找出饑荒的原因，是因為掃羅違背以色列人向基遍人所起的誓：『這饑荒是因掃羅，和他流人血之家，殺死基遍人。』大衛召了基遍人來，對他們說話。為著解決違背誓言的事，基遍人要求掃羅的子孫七人受刑。大衛吩咐人履行基遍人的要求，神就垂聽國民為那地所求的。
十五至二十二節說到大衛征服非利士人。大衛與非利士人爭戰。大衛疲乏，險被非利士一個偉人所殺。亞比篩和以色列人擊敗非利士人，並殺死他們四個偉人。    在二十二章大衛作詩歌感謝讚美神。當耶和華救大衛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華念這詩的話。他的這首詩歌是他與神親密的談話，成了詩篇第十八篇。以下各點為這篇詩的內容。

１.讚美神：大衛讚美神是他的巖石、營寨、解救者、磐石、盾牌、拯救的角、高臺、避難所和救主。（撒下二二2～6。）

２.感謝神聽了他的呼求：大衛接著感謝神聽了他的呼求，用奇事救他脫離災禍。３.認為他的公義、完全、忠信、潔淨、和純潔，是神救他的原因：二十一至二十
   八節給我們看見，大衛認為他的公義、完全、忠信、潔淨和純潔，是神救他的   

   原因，並認為神的救恩是神給他的報答。

４.感謝神是他的燈：大衛也感謝神是他的燈，照明他的黑暗。

５.感謝神，因神的道路是完全的：在大衛這首詩歌其餘的部分裏，大衛感謝神，因神的道路是完全的，神的話是煉淨的，神是獨一的神，將大衛安置在高處，神卑屈的溫柔使大衛為大，使他腳下的地步寬闊，給他力量治服他的仇敵，保守他作列國的元首，使外邦人歸順他，事奉他，神向祂所立的王顯大救恩，施慈愛給祂的受膏者大衛和他的後裔（基督），直到永遠。
在二十三章一至七節我們看見大衛末了的話。這些話乃是耶西的兒子大衛的宣告。一節下半說，這些話是那被高舉者的宣告，他是雅各的神所膏的，是以色列詩歌中的美者（愉悅者）。

在二節大衛說，耶和華的靈藉著他說話，耶和華的話在他口中。大衛接著宣告說，以色列的神和磐石對他說話。三節下半說，大衛（豫表基督）以公義治理人，憑敬畏神掌權。大衛（豫表基督）像日出的晨光，如無雲的清晨，像雨後的晴光，使地發生嫩草。（4。）當基督以公義治理人，憑敬畏神掌權，祂就像日出的晨光，如無雲的清晨，像雨後的晴光，使地發生嫩草。

 大衛接著在五節上半表明，他家在神面前也是如此，因為神與他立了永遠的約，凡事為他安排，堅定穩固。然後大衛問：『關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的一切願望，祂豈不使其發旺生長麼？』大衛的結語是，惡人都必像荊棘被丟棄，終久必被火焚燒。
大衛最後的罪

  撒下二十四章及代上二十一章給我們看見大衛最後的罪。撒但激動大衛數點以色列人和猶大人。撒但激動大衛作這事，乃是神所許可的。約押不同意數點百姓，對大衛說，『願耶和華你的神使百姓比現有的再加增百倍，使我主我王親眼得見。但我主我王何必喜悅行這事呢？』約押和眾軍長為大衛所迫，執行他的使命，去數點百姓。他們走遍全國數點百姓，歷時九個月零二十天。拿刀之勇士的總數是：在以色列的有八十萬，在猶大的有五十萬。

大衛悔改，承認數點百姓的罪。他心中自責，對耶和華說，『我行這事大有罪了。耶和華阿，求你除掉僕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』在十一至十四節，神藉著申言者迦得，就是大衛的先見，施行懲罰。神給大衛三個選擇：國中有七年的饑荒；在敵人面前逃跑，被追趕三個月；在國中有三日的瘟疫。大衛極其為難，選擇落在耶和華的手裏，因為祂有豐盛的憐恤；大衛不願落在人的手裏。
耶和華降瘟疫在以色列中，從但直到別是巴，民間死了七萬人。在十六至十七節，我們看見神後悔不降災，以及大衛認罪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滅城的時候，耶和華後悔，就不降這災了，吩咐滅民的天使說，『彀了，住手罷。』大衛看見擊殺民的天使，就對耶和華說，『看哪，我犯了罪，行了惡。但這群羊作了甚麼呢？我祈禱，願你的手攻擊我，和我的父家。』
大衛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，使民間的瘟疫止住。大衛是照著神藉申言者迦得所吩咐的，將壇築在耶布斯人亞勞拿的禾場上。大衛獻燔祭和平安祭給耶和華。耶和華垂聽國民為那地的懇求，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。

撒母耳記上、下生命讀經的結語
  撒母耳記上、下一開始就向我們揭示，神完成祂的經綸，需要人的配合與合作。第一個例證是撒母耳的母親哈拿。哈拿尋求神，並自然的與神配合並合作。這給神有路，用新的祭司職任，就是神藉著哈拿的兒子撒母耳所興起的，取代在以利之下衰微的祭司職分。

  撒母耳，就是他母親哈拿與神配合並合作的結果，照著他母親對神的願望，成了忠信的拿細耳人，給神有路結束敗壞的士師時代，帶進（一）君王時代，以頂替老舊祭司職任中的治理職事；（二）以及申言者職分，以頂替老舊祭司職任中神說話的職事。

  大衛是合乎神心的人，給神有路開始君王時代，為著神要來的基督，建立神在地上的國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大衛在那惡者試誘他的重要時刻，沒有極力的控制他的情慾，卻沉溺於其中，而犯了粗鄙的罪，得罪神到了極點。這因素使他失去神所賜給他之國的十二分之十一，撒下了所羅門敗壞的種子，結果失去了神所賜的國；也種下他後裔在君王職分上的敗壞，結果失去聖地，聖民也被擄，分散到全地直到今時。
<< 選自 撒母耳記生命讀經 第三十八篇 >>

附  錄
  撒下十一章是大衛一生中可怕的墮落史，他犯姦淫，謀害烏利亞。惟其聖經是聖靈所默示的，所以纔把這樣黑暗的罪暴露出來；否則，一個普通的歷史家那敢寫出他當時代得勝又英明的君王的污點呢？定規把牠掩蓋起來。讓我們注意：
一、他的失敗是在靈性大復興(七)和爭戰大得勝(八，十)之後。

二、別人在前線苦戰，他卻仍在耶路撒冷，日頭平西，方從床上起來，到王宮的平    

    頂上遊覽。

三、大衛是由驕奢而放鬆，由放鬆而犯姦淫，由犯姦淫而欺哄，由欺哄而謀殺忠僕。 

    可見犯罪是極易連續下去的，欲罷不能。

四、一個大能的勇士：合乎神心意的屬靈人，如果他離開了神的保守，立刻陷在罪  

    中。任何信徒自恃聰敏的頭腦、堅強的意志、靈活的手腕、雄厚的財富，而不 

    倚靠神的保守，他就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。

五、神的子民犯罪是使祂的仇敵有褻瀆的機會。(十二14。)

六、神絕不因大衛是合乎祂心意的人而不追討他的罪。(十二10~14。)人判決大衛，
    最多是死刑；神判決大衛，卻比死刑更難受。他奪了別人的妻子，他的妃殯和
    兒女受污辱；他背叛神，他的兒子背叛他；他出賣他的忠僕，他的臣僕也出賣
    他；他謀害人命，他的四個兒子喪命－與拔示巴姦淫而生的兒子、暗嫩、押沙  

    龍、亞多尼雅。這些都很符合他自己的公義的裁判。(十二6。)不只，他的良  

    心一直起尖銳的控告，使他『終日唉哼…骨頭枯乾…精液耗盡。』(詩三二3~4。)

七、當他哭押沙龍時，他說，『我兒押沙龍阿，我兒，我兒押沙龍阿！我恨不得替  

    你死！押沙龍阿，我兒，我兒！』(撒下十八33。)因為他很清楚，押沙龍的叛 

    逆和死，都是他的罪的結果。

八、可是，神對於罪必須審判，對於悔改的罪人仍有恩典，赦免並除掉他的罪。(十
    二13，詩五一，三二。)

九、初讀聖經者以為掃羅罪小，大衛罪大，神不赦掃羅而赦大衛，似乎不公平。如
    果我們把他們兩人仔細比較，我們就看見：掃羅對罪從來不肯悔改，總是拿出
    自己的理由來應付撒母耳的責問。(撒上十三9~12，十五14~16，24，二八15。) 

    雖然他也曾說過『我有罪了，』這是在他理屈辭窮，再也說不出理由之後纔說
    的，並非真的表示悔改。可是大衛不然，每次他發覺罪時，從不肯以理由來遮
    掩，(撒下二四10，)他徹底承認罪，也切實痛恨罪。(詩五一。)憂傷痛悔的心，
    神必不輕看。

  撒下二十四章中大衛數點百姓，因而獲罪於神的故事，對於初讀聖經者是一個難解的疑問。是神還是撒但激動大衛？(代上二一1。)數點百姓何以是罪？何以約押在本書中所報的數目和在代上二十一章所報的數目有差別？

  撒下二十四章一節說，『耶和華又向以色列人發怒…』當然這是因為王和百姓在神面前有罪。雖然聖經中沒有載明甚麼罪，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出，牠可能是像二十一章一至六節那樣的罪，也可能是以色列人爭戰得勝後，懈怠放鬆、心高氣傲、不榮耀神等等的罪。神要追討罪，就許可『撒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，激動大衛數算他們。』(代上二一1。)

  大衛數點百姓是罪：

一、因為他沒有得到神的命令或許可。摩西曾兩度數點百姓，非但不算為罪，而且  

    是事奉，(民一2，二六2，)因為是神吩咐他這麼作的。
二、可能是因為他驕傲，誇耀他的百姓興旺、眾多。
三、也可能是因為他有顧慮，以為多次爭戰中百姓傷亡頗眾，影響實力，卻忘了神 
    的恩約(申一11，創十三16，民二三10)和幫助。
四、也可能是因為他數點『以色列人和猶大人』(撒下二四1~2)時，把二十歲以內
    的人也包括在內，違反了神對於數點百姓的指示。(代上二七23~24。)
五、也可能是因為他數點人數時，沒有把每人半舍客勒的贖價奉上，所以『數的時
    候，在他們中間有災殃。』(出三十11~16。)總之，他數點百姓是一件愚昧且
    得罪神的事。

  撒母耳記下和歷代志上所記的百姓的數目是有差別的。如果我們把撒下二十四章、代上二十一章、二十七章好好一讀，也可以看出一些實際情形。原來約押對於王的吩咐很是厭惡，(代上二一6，)勉強應命，可能是斷斷續續的去作，草率從事。王要數點的是所有的以色列人，(2，)約押所點的是拿刀的，不足二十歲的不在其內，利未人和便雅憫人也不在其內。(5~6。)撒下二十四章中的數字是經過九個有又二十天的工作的報告，代上二十一章中的數字顯然是九個月又二十天以後的繼續報告。總之，數點的工作並沒有作完，也沒有一個正式數字可以寫在大衛王記上。(代上二七24。)

<< 選自 聖經提要 第一卷 第十章 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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